
《核能行业供应商评价与管理规范 第 1 部分：合格

供应商要求及判定规则》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促进全面质量管理的意见》

精神，加强供应商信息和评价资源共享，促进核能行业整体实力的提升，保证采

购产品质量，提升采购资金使用效益，减轻供应商评价负担，协会牵头开展核能

行业供应商评价体系建设工作。  

根据评委 2020 年工作计划，由供评委办公室牵头，组织建立行业供应商评

价制度文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行业标准，以指导、规范全行业合格供应商引入

相关评价工作。  

本文件主编单位：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本标准编制起始时间为 2020年 4月。 

2、主要工作过程 

2020 年 4月，按照核能行业协会下发的编制计划开始标准编制工作。 

2020 年 5月，完成标准大纲编写，组织召开了标准大纲评审会，评审结论

为大纲结构合理，可根据大纲开展初稿编制工作。 

2020 年 7月，完成标准初稿，召开了标准初稿组内讨论会，对初稿内容进

行了充分讨论及修订完善。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 

本文件主要由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负责起草，中国核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参与讨论，对标准内容提出修改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立足于核能行业供应商评价工作，提出具有较强实践性操作性的标

准。通过本标准，对今后开展供应商评价工作提供了指导。 



（1）系统性原则 

供应商“一个条件四个能力”5 个方面的审查，验证供应商提供产品和服务

的能力。通过这 5个方面多条款进行评价，体现了评价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 

（2）公正性原则 

本标准中基本条件方面是企业成为核能行业供应商的前提条件，这些具体要

求即有核能行业的特殊性要求，也有通用性要求，适用于中、外企业，适用于不

同性质、不同规模的企业，体现了公正性。 

（3）体现先进性，完善核安全要求 

本标准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促进全面质量管理的

意见》精神，加强核能行业供应商信息和评价资源的共享，促进核能行业整体实

力的提升。本标准中明确了核安全文化、核级产品和相关服务供应商的要求，体

现了核能行业特色。 

（4）可操作性原则 

确保评价要求明确、实用、可重复验证。评价操作力求简化便捷，证据易于获

取，且具有可追溯性。 

（5）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设计中考虑了核能行业采购产品的多样性需求及实际情况，包括了核

级产品、进口产品、通用性产品的相关要求，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提高了标

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2、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编写的格式遵从 GB/T 1.1-2020的要求。该标准是依据采购方对供应

商的选择和评价要求，结合核行业特点和法规要求制定，使其更具有科学性、规

范性、适用性和操作性。  

本标准的主题章分为 2章： 

第 4章“要求”，主要明确了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合格供应商应满足的基本条

件、产品和服务质量、技术能力、质保能力、商务能力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第 5章“判定规则”，主要明确了合格供应商评价结论的判定准则。 

3、 解决的主要问题 



目前核电行业没有统一的供应商评价标准，存在对供应商的重复评价，且评

价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本次拟将核能行业供应商评价要求固化，在行业内核电集

团供评相关实践经验基础上的提炼、改进和进一步规范，以促进行业的供应商信

息和评价资源共享，提升供应商整体能力。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无。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目前核能行业内尚没有建立统一的供应商评价标准，存在供应商接受多个核

电企业的供应商评价的情况，且评价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从近两年的工作及各方

面的反馈来看，推进核能行业供评标准建设是各方的共识。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协会将协调、鼓励各相关单位采信《核能行业合格供

应商名录》，减少重复评价，评价结果行业共享也会促进供应商整体能力的提升。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无国际、国外相关标准。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协调一致。 

GB/T 23793-2009《合格供应商信用评价规范》，与本标准内容和范畴不一致，

该标准更偏重信用评价和信用等级，与供应商评价差别很大。GB/T《电子商务

供应商评价准则》系列标准、GB/T33456-2016《工业企业供应商管理评价准则》

都是原则性的内容和方法，而本标准更加注重实践，要求比较明确。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主编单位将配合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组织行业召开标准宣贯会，

开展培训活动，促进该标准更好的贯彻实施。 

后续还应继续编制供应商履约和综合评价、不良行为管理等方面的标准，形

成体系化的供应商管理与评价规范标准。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